
臺北市私立延平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理要點 
101 年 11 月 26 日實施 

一、依據： 

    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理準則。 

 

二、目的： 

        為確保學生及教職員工在校期間發生事故傷害或突發疾病時，能即時送醫並獲得妥 

    善照顧，使傷害能降至最低及不延誤就醫時間。 

 

三、處理原則： 

 1.全校教職員工生發生意外傷害或疾病時，如在上課時間由任課老師；非上課時間由各   

   班導師或在場發現之教職員工生立即將受傷學生送至健康中心，必要時請校護到現場 

   進 行急救。校護不在時，可請辦公室教師掌握急救原則，依實際狀況需要予以緊急 

   處理或立即送醫。（如附件一） 

    2.由導師負責與受傷學生家長聯繫，學務處主動予以必要之關心與協助。 

    3.一般狀況處理（無立即性及持續性傷害之傷病）： 

      先將傷患送至健康中心，導師先行通知家長，如家長可立即到校，則請家長帶回就 

      醫；無法聯繫到家長或家長無法立即到校者，由導師、校護或其他知情教職員工適當 

      照護或送醫。 

    4.特殊狀況：（有立即性及持續性傷害或危及生命之虞者）： 

      校護進行必要之救護處理，並立即由救護車護送就醫，導師或輔導教官隨車瞭解全程 

      狀況。導師負責連絡家長至醫院會合。 

    5.事件發生後，由校護依情況填寫「緊急傷病送醫處理紀錄表」。 

 

四、本實施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得視實際情況修正之。 

 

 

 



附件一 



 

 

 

1. 事件發生時間、地點、原因、種類、嚴
重程度 

2. 急救處置項目、處理經過 
3. 檢傷分類評估，含生命徵象與傷勢狀況

描述。 
4. 聯絡 119 時間、前往醫院時間、到達醫

院時間、聯絡家長時間、家長到達間。 
5. 護送人員名單、護送過程觀察。

目擊者通報師長

或健康中心護理

師

發生突發急症或事故傷

嚴重程度評估 現場師長 
或 護理師 

需送醫 不需送

醫

護送健康中

心救護處置 

無生命危險 有立即生命危險 

1. 通知相關師長、家長 
2. 指派護送人員及其職務代

理 
3. 啟動校內、外通報程序

1. 觀察或暫留休養

觀察 
2. 返回教室繼續上

課 

1. 傷病恢復情形探查關懷。 
2. 協助復健期間醫療或復原注意事項。 
3. 辦理學生團體保險 
4. 填報校園事件報告書，完成通報程序。 
5. 健康紀錄建檔管理。 
6. 辦理其他未盡事宜。 

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學生緊急傷病處

理流程

中度 重度 極重度 輕度 

啟動危機處理小組分工合作 

急救照護初步

處置，避免惡

維持生命徵象，實施

CPR 等到院前救護措

1. 通知師長及家長

2. 返家休養 
3. 急診就醫 

1. 護理照護處

置

護理師或教

師再次評估 

撥 119 請求支

援

安排護送交通工具或撥

1. 傷病發生時間、地

點、原因、種類 
2. 護理處置項目、處

理經過。 
3. 處置照護時間 
4. 返家時間 

紀

緊急處

後續追蹤與輔


